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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市

秀 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秀教发〔2023〕6号

关于印发《桂林市秀峰区 2023年小学
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属各学校（含公办、企事业办和民办）：

为稳妥有序地做好2023年小学招生工作，经研究，现将《桂

林市秀峰区2023年小学招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

2023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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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秀峰区 2023年小学招生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按

照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桂教基教〔2023〕35号）、桂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规范〔2020〕4号）、《关

于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桂林市区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

通知》（市教基教〔2018〕25 号）等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区实际，

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

各校要在深入调查、科学预测、认真研判的基础上，加强宣传引

导，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缓解“入学难”“择校热”问题，消除起始

年级大班额，实现免试就近入学、规范有序入学、阳光监督入学

的目标，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度。

二、领导机构

为切实加强秀峰区 2023年小学招生工作的领导，保障小学招

生工作规范、有序、稳妥进行，区教育局成立秀峰区 2023年小学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张敬堂 区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李晓丹 区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育系统纪委书记

区教育局副局长

桂 华 区教育局副局长、区教研室主任

组 员：阳 玲 区教育局基教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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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茵 区教育系统纪委委员、工会办公室主任

许 政 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刘 舜 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经 儒 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龙桂丽 榕湖小学校长

刘 薇 中华小学校长

李 昱 乐群小学校长

谢颖春 西山小学校长

张 耘 飞凤小学校长

熊体康 桥头小学校长

张 蓉 向阳小学校长

李 丽 中隐小学校长

莫红星 长海实验学校校长

卢进伟 琴潭实验学校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统筹协调小学招生工作。各

校要相应成立领导机构，主要领导要负总责，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本校招生工作方案，确保招生工作顺利开展。

三、工作原则

（一）免试入学原则。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适龄儿童少年接

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学校都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不得以任

何形式选拔生源。

（二）就近入学原则。按照城区人口数量和分布状况、学校

布局、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科学划定义务教育学校服务片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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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划定服务片区范围招生，保障辖区内符合就

读条件的适龄儿童相对就近入学。

（三）公正公开原则。主动向社会公开学校招生方案、招生

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录取结果、咨询监督电话，充分接

受社会监督，实行阳光招生，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公平、公正、公

开。

四、招生对象和时间

（一）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招收 2017年 8月 31日以前出

生，年满 6周岁的适龄儿童。如未满 6周岁，以假户籍或假出生

证报名的，查实后，将进行清退。

（二）招生时间：2023年 6月 24-29日，小学一年级新生在

桂林市小学招生报名系统登记信息；7月 1-2日，学校现场对学生

报名的信息进行核对，主要核验户籍、接种证明查验、居住地证

明（房产证、集资房证明、宅基地证明、拆迁协议、租赁合同等），

而后到相关部门核查居住证时限、房产情况，通过家访核查实际

住地，经确认符合接收条件的学生学校将于 2023年 8月 20日下

发入学通知书。

五、公办学校招生办法

（一）桂林市秀峰区户籍学生就读办法

1.秀峰区非农户籍适龄儿童按户籍、监护人房产和居住地一

致的原则就近进入服务区公办学校就读，如学生为叠彩区、七星

区、象山区的非农户籍，与法定监护人在秀峰区所有权房屋所在

地不一致，以所有权房屋所在地服务区学校就近入学。秀峰区农

业户籍生(户口地址为**村)以户籍所在地就近进入服务区公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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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就读。申请就读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学校提交以下材料：

(1)就读儿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本（首页、法定监护人及就

读儿童户口页）；

(2)就读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在秀峰区（含学校学区范围内的叠

彩区）的居住地证明：房产证、宅基地证明、建筑证、购房合同

（附购房发票和完税证明）、拆迁协议、租赁合同（附房东房产证

复印件）等任何一项。

2.属下列情况之一的秀峰区非农户籍适龄儿童，原则上按实

际常住地学区入学，如学区学校学位紧张，则由区教育局按以下

顺序调剂到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1)学生全家无产权住房，租赁住房的；

(2)学生及其父母无产权住房，学生户口随父母户口在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处落户并从未迁移过，并且在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产权房产实际常住的；

(3)学生家庭因产权房产拆迁等原因导致房产所在地与暂住地

不一致的；

(4)学生法定监护人住房不是独立产权的。

3.榕湖小学、中华小学、乐群小学、西山小学和中隐小学等

学位紧张的学校实行“学区房学位锁定”规定，即在校生入学使用

的学区房全部锁定，占用学区房学位的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该学

区房仅能用于该生同一法定监护人的直系兄弟姊妹申请学位（前

提是该学区房产权持有人为该生法定监护人），不能被用于其他

学生的学位申请（含该学区房产权持有人已变更的情况）。如学

生法定监护人所有权住房已有其他家庭的适龄儿童还在学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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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的，将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调剂就读。

（二）非城区户籍学生就读办法

非四城区户籍学生如居住地学区学校学位紧张，区教育局将

根据其他学校学位情况调剂到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1.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小学，按照桂林市教育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桂林市区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

通知》（市教基教〔2018〕25号）要求办理，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材料，服从区教育局根据相对就近入学的

原则统筹安排学位的，根据相关政策，享受与市区户口学生同等

待遇。提交的材料必须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实，一律

不予安排。

在撤县设区过渡期内，临桂区户籍的学生仍可享受外来人员

子女就读政策,雁山区属于城区，雁山区户籍的学生不享受外来人

员子女就读政策，需在户籍所在地就读。

外来人员随迁子女须提交以下材料：

⑴父母及就读子女户籍证明；

⑵父母其中一方的居住证（不存在逾期未签注现象，且在有

效期内），父母户籍是临桂区的，按照《关于做好无法办理或续签

五城区居住证的临桂区户籍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五城区小学初中工

作的通知》（市教基教[2023]3 号）相关要求执行；

⑶父母其中一方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材料：房产证、购房合同

（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房屋租赁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复

印件、房屋租赁完税凭证或发票）等任何一项；

⑷父母其中一方合法稳定的职业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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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纳税证明、劳动合同等任何一项。

上述就读材料的持有人（签订人）须一致，提供的居住证上

居住地址要与其合法稳定住所地址一致，居住证、住所证明、职

业证明签发（订）时间须满 1 年（截止日期按 2023 年 8 月 31 日

计），且在有效期内。

2.学生户籍在四城区外，但法定监护人户籍在学区内且持有

学区产权房，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在学区内且租住在学区内，根据

“房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的原则统筹安排就读学校。须

提交以下材料的：

⑴学生户籍证明、出生证；

⑵法定监护人户籍证明；

⑶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明或租房证明。

3.学生户籍为港澳台或外国国籍，但随学区内户籍的法定监

护人居住的，参照第2条办法就读。港澳台籍学生需补充的材料为

就读儿童及其父母由公安部门核发的居留证；外籍学生需补充的

材料为就读儿童及其父母的签证及公安部门核发的外国人居留

证。

（三）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高层次人才及企业人员子女就

读办法

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高层次人才及企业人员子女就读办法，

分别按照《关于印发<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试行）

的通知>》（市教基教〔2015〕 23号）、《关于做好桂林市高层次

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基教〔2019〕16号）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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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办法。学区生因学区调整出现同一

父母子女在不同学校就读的情况，家长可以大孩所在学校提交申

请，区教育局将根据家长的意愿，安排多孩子女在同校就读。

六、民办学校招生办法

（一）明确招生范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秀峰

区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原则上只能在秀峰区学区服务范

围内招生，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经区教育局同意并报市教育局批

准后，剩余计划可在桂林市域范围内招生。

（二）下达招生计划。招生工作开始前，民办学校要在规定

的时间申报招生计划，由区教育局依据其核准登记的办学层次、

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结合本地教育资源情况予以审定后，下达

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民办学校招生计划下达后不得随意调整，严

禁无计划、超计划招生。

（三）确定报名方式。公办、民办学校实行同步信息登记和

报名。适龄儿童少年在家长的指导下报读义务教育学校时，可自

愿选择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的其中一类进行填报，不能兼报，且

在桂林市小学招生报名系统登记信息。

（四）规范录取办法。民办学校录取工作与公办学校录取同

步进行。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应直接录取

全部报名学生。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使用市

教育局开发的电脑随机录取系统，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

七、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学校招生方案，落实具体招生措施，规范招生秩序。学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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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对社会、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严格按政策、规程招生，

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认真细致的工

作作风做好招生工作。

（二）执行计划，依规招生。学校要依法办学，服从大局，

执行招生计划，防止产生新的大班额。不得提前招生，不得进行

任何与入学挂钩的考试，不得将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绩作为入

学依据，要均衡分班，严禁设立各种形式的重点班、实验班和特

长班。如因对生源估计不准等确需扩大班额或扩班的，必须报区

教育局批准后再予以实施。严禁学校违规私自招收不符合入学条

件的学生，区教育局对学校招收学生的入学材料进行审核，凡经

区教育局审查发现有不符合入学条件未经审批的学生，由学校负

责清退，并予以通报批评。凡经区教育局调剂安排的学区生和外

来人员子女，各学校不得拒收。

（三）全面统筹，保障特殊群体入学。各校要依法招收学区

内具备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

方式，落实“一人一案”，依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

学权利，严禁以其残疾为由而拒绝其入学。要充分挖掘潜力，通

过分流调剂方式，满足符合就读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需

求，确保符合就读条件的随迁子女“应收尽收”，如班额未超过限

额（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不得拒收符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

子女入学。

（四）增强意识，做好招生服务工作。一是学校要采取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招生政策，公开招生信息，各校要长期在校门醒

目处设立招生公告栏，并于 6月 15日前在校门前和学区内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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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张贴招生简章，公布学区范围、招生办法、现场咨询点和咨询

电话等，并通过 LED屏、学校网站、微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布。二

是开设招生入学咨询点，6月 16、21日下午为秀峰区招生咨询接

待日，各校要在校门口开设咨询点，安排有关人员就政策疑难点

做好宣传解疑工作,学校注意留存招生工作相关的视频、图片资

料。三是现场报名当天，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接待处、等待处

和登记处。接待处接待对有疑问的家长，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

工作；等待处要摆放桌椅、提供饮用水,让前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

休息，并安排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四是招生期间，遇到入学情况

比较特殊，学校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及时向区教育局报告，防

止激化矛盾。要避免出现因政策解释不清，工作态度恶劣等原因

造成家长上访、投诉的情况。

附件：1.秀峰区公办小学学区范围

2.秀峰区 2023 年小学招生计划一览表

3.秀峰区 2023 年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4.秀峰区招生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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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秀峰区公办小学学区范围

榕湖小学

1.府后里、八桂路（含八桂大厦）、榕湖北路、九岗岭、三多路、榕荫路、湖光路、中山中路

27—37 号（阳桥北桥头—微笑堂）；

2.解放西路单号；

3.翊武路为解放西路以南路段；

4.信义路路段从九岗岭路口至西凤路口及其以东范围（含西凤路 1号桂湖花园、丽君路 2、4

号）。

服务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飞凤小学就读。

榕湖小学桃江校区

1.阳江路与中隐路交汇处阳江路以北路段，具体地址和楼盘为：西岭御景、桃源居、大龙湾、

徐家村、江山樾；

2.阳江路与中隐路交汇处中隐路西段（秀峰区行政区内）以北范围，具体地址和楼盘为：边检

站干部楼、甲山新村、三医院宿舍、中隐路廉租房、甲山苑、和平小区；

3.中隐路与红岭路交汇处至与阳江路交汇处，中隐路以南路段，具体地址和楼盘为：中隐小区

（B5、B6 安置点)、领秀公馆；

4.甲山桥以西范围，具体地址为：巫山路路段、文采路、巫山脚村；

5.其他楼盘：琴潭壹号、东安嘉源。

服务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飞凤小学就读。

中华小学

1.叠彩路及其以南（含军分区）；

2.解放东路单号及双号；

3.杉湖出水口（滨江路 11 号）至龙珠路及其以西范围；

4.中山中路双号（阳桥北头至凤北路口止）及其以东范围；

5.杉湖北路及其以北范围。

服务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飞凤小学就读。

乐群小学

1.中山中路 39 号（南方大厦）——79 号（精通大酒店以南）往西至老人山一带；

2.解放西路双号、西凤路双号（观漪桥——西凤路尾）及其以北、骝马山一带；

3.环城西二路单号 183 号——195 号（老人山脚北涵洞）以东，包括信义路西北段（从西凤路

交叉口往西至路尾及其以北范围，含信义路 84 号理想领域）；

4.以上范围的里巷，包括翊武路段从解西双号路口交叉处（翊武路 28 号）至中山中路单号路

尾往西交叉处、乐群路、四会路、三皇路、太平路等路段。

服务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飞凤小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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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小学

1.丽君铁路立交桥东：丽君路及其里巷（含丽君路、丽中路、丽君园）；

2.丽君铁路立交桥西：西山路及其里巷、篦子园、桃花江新村；

3.以上学区范围内环城西二路 167 至 181 号；

4.西凤路单号（从信义路口起往西至路尾，不含西凤路 1号）；

5.阳江路与中隐路交叉处中隐路以东范围（含中隐路 9 号广源·国际社区、不含中隐路 13 号

红岭御园、中隐小区 B5、B6 安置点、领袖公馆）；

6.甲山街道办事处狮子岩村。

飞凤小学

1.甲山路、飞凤路、桃花江路及其里巷；

2.甲山桥以东的巫山路路段；

3.甲山街道办事处甲山村；

4.负责招收榕湖小学、中华小学、乐群小学、榕湖小学桃江校区学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

女。

桥头小学：

1.桥头村委所辖的鲁家村、桥头村、于家村、合家村、张家村、肖家村、庙门前村，新立村委

所辖的庭江洞村、演波村、筌塘村，矮山塘村委所辖的水南村；

2.庭江路 1、2 号，秀峰区清秀路 11 号。

向阳小学

1.矮山塘村委所辖的矮山塘村、燕子岩村、白塘村、洋江头村、水南村等五个自然村；

2.福利路 3号（原拉丝厂）、福利路 5 号。

中隐小学

1.巾山路全段、翠竹路 34 号（广西锰矿宿舍区）、唐家村、熊家村、路口村、敦睦村；

2.住宅小区：青禾美邦小区（A23、A25 安置点）、耀和荣裕、荣和·林溪府、冠泰·中隐小城、

清华园、华润中心项目、万卓·香语城。

服务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琴潭实验学校就读。

长海实验学校（小学部）

长海路 3 号。

琴潭实验学校（小学部）

1.甲山街道办事处官桥村委、东莲村委、唐家村委琴潭岩村；

2.东莲小区、琴潭三小区、红岭御园（中隐路 13 号）；

3.负责招收中隐小学学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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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秀峰区 2023 年小学招生计划一览表

学校 毕业班数 计划招收班数

榕湖小学本校 4 6

榕湖小学桃江校区 0 6

中华小学 4 6

乐群小学 4 6

西山小学 4 5

飞凤小学 4 4

桥头小学 1 1

向阳小学 1 1

中隐小学 8 8

长海实验学校 1 1

琴潭实验学校 4 4

罗汉山小学 1 1

德才小学 1 1

仁河小学 1 1

振华小学 3 2

体操学校 1 1

合计 4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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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秀峰区 2023 年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6月 15 日前

各校校门张贴“招生简章”，并通过学校网

站和公众号发布本校招生信息，公布现场咨

询时间和招生电话。民办学校招生简章报区

教育局审核备案后方可公布。

6月 17 日前
拟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并上报到秀峰区教

育局。

6月 16、21 日下午 各校招生负责老师接待咨询家长。

6 月 24-29 日
新生网上信息登记，学校审核网上报名信

息。

7月 1-2 日 一年级新生材料现场审核。

7月 7 日前 各校上报无房查询表。

7月 21 日前
各校核实学生实际住地，接收外来人员子女

的学校到派出所核查外来人员居住证信息。

8月 20 日 下发入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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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秀峰区招生工作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咨询电话

秀峰区教育局 2835332

榕湖小学本部 2350004

榕湖小学桃江校区 8865290

中华小学 2808878

乐群小学 2824736

西山小学 2893795

飞凤小学 2820106

桥头小学 5633593

向阳小学 7599010

中隐小学 2828006

长海实验学校 2691228

琴潭实验学校 38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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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 2023年 6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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